高雄市98學年度自然學科競賽 通知

	各 校 自 備 器 材

	品    名
	規        格
	數量

	研缽及研杵
	
	1組

	支架
	一般用，附直角夾及橫桿，可至少100cm範圍上下調整橫桿高度
	1座

	光學(複式)顯微鏡
	目鏡10Ⅹ，物鏡10Ⅹ及40Ⅹ
	1架

	直尺
	長度至少30cm，最小刻度為1mm
	1支

	量角器、小刀、剪刀、膠帶
	一般文具用
	各1

	小鑷子
	頭小、稍尖較佳
	1支

	天平或電子天平
	至少可量310g，最小刻度0.1g或0.01g
	1台

	計算機
	工程用
	1台

	60W燈泡檯燈
	
	1座


	玻璃漏斗
	約60或90mm，如下圖
	2個

	備註：1.實驗場地電源插座為二孔，請自備轉接頭或延長線
2.計算機不可攜入筆試考場，僅實驗部份可使用


	學 生 自 備

	1.學生證、筆尺等文具用品、環保杯

	2.實驗衣、手套

	3.近視眼鏡、平光眼鏡、安全眼鏡…擇一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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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競賽當天請領隊老師(1名公假派代)憑停車證進入高雄女中籃球場，憑臨時收據於11:30領取便當(正式收據當天換取)。
請攜帶環保杯(現場提供飲水機)。
玻璃漏斗規格








